
 1 

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 

貳、案   由：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於 106 年 4

月 20 日晚間發生同房之洪姓少年與李姓

少年衝突，致李姓少年緊急送醫急救後仍

不治身亡之不幸事件，該院因值勤的管理

員未落實巡視、舍房報告燈連通值班台的

警示燈故障數月未修、裝置位置不良、警

示訊號未連通中央台等設備老舊、管理落

伍因素，致緊急呼救警訊系統嚴重失靈，

貽誤李生送醫契機，且事發後該院延遲報

案，並錯誤引據法律，拒絕警方詢問學生

、限制警方偵辦作為，致警方處理重大刑

案標準作業程序難以實踐等情，均核違失

情節嚴重，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法務部矯正署(以下簡稱矯正署)所屬彰化少年輔育

院(以下簡稱彰化少輔院)於 106 年 4 月間發生同房之洪

姓少年與李姓少年衝突，致李姓少年緊急送醫急救後仍

不治身亡之不幸事件，該院對事件之處理過程情形為何

？有無隱匿、延誤送醫、通報或拒絕警方偵訊、採證情

事？有無防範收容少年暴力衝突之相關機制或處置措施

？該事件是否涉有相關人員違失責任？本院特予立案調

查。為釐清案情，本院於 106 年 5 月 2 日赴彰化少輔院

實地調閱及影印相關卷證資料，並函請法務部矯正署(

下稱矯正署)、彰化少輔院、仁和醫院、臺灣彰化地方法

院(下稱彰化地院)及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彰

化地檢署)對本案提出說明並提供佐證資料，調查委員於

106 年 8 月 4 日赴彰化少輔院實地履勘、訪談及抽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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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收容學生，同年月 24 日分別約請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

局員警與彰化少輔院相關人員到院接受詢問，於 106 年

9 月 15 日詢問矯正署、彰化少輔院等機關主管及承辦人

員。經調查結束，綜據調查所得並審閱相關卷證資料，

認有下列違失應予糾正： 

一、彰化少輔院於106年4月20日晚間，收容於A05舍房的李

生因收封時未將飲料拿回舍房，被該舍房較資深、擔任

房長的洪生以徒手捶打胸口5拳予以處罰，致李生因胸

部鈍擊導致中樞神經性及心因性休克死亡。當晚李生遭

毆打後於18時6分倒下，雖同舍房另一名收容學生於18

時9分即按下報告燈通知師長，卻因值勤的孫姓管理員

未落實巡視、舍房報告燈連通值班台的警示燈故障數月

未修、舍房門口的報告燈裝置位置不良，遭走廊上封閉

式白鐵門阻擋未能發現、舍房報告燈警示訊號未連通中

央台等設備老舊、管理落伍因素，致值勤的孫姓管理員

遲至18時17分始發現異狀，遲至18時24分開啟該舍房，

將李生送醫，凸顯該院緊急呼救警訊系統嚴重失靈，貽

誤李生送醫契機，核有重大違失。 

(一)本案發生經過情形： 

１、本案行為人洪生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

件，由彰化地院少年法庭於105年5月31日裁判

確定令入感化教育，同年6月11日起入彰化少輔

院執行；被害人李生則因詐欺案件，由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於105年12月1日裁判確定

令入感化教育，同年12月9日起入彰化少輔院執

行。 

２、本案發生地點為彰化少輔院立德樓3樓A棟A05

號舍房，該房共有5名學生同住，洪生於105年7

月14日編入此舍房，較其他學生早入住，為該

舍房房長；李生則於 106年 2月 23日編入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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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是最晚入院、入住者，且為該舍房中年紀

最小之學生，經工作分配，李生負責提餐袋、

雜務工作。 

３、106年 4月 20日晚間，因李生未將飲料拿回舍

房，未能完成所負責的分配工作，該房中較資

深且擔任房長之洪生遂將李生叫到門邊，於18

時6分許，以拳頭搥打李生胸口5拳以示處罰。

詢據洪生接受本院詢問時表示：「本次事件是為

了拿東西而發生的，李生新來的，所以叫他

拿。當時飲料放在教室，是我們班整潔比賽得

名，老師請客的。……當時只是想處罰他(指李

生)而已。當時我告訴他，要處罰他，他說好。

我有跟他說要打他5拳。……我先打他3下，他

去穿衣服 (因為舍房不能脫衣服 )，之後再打2

拳，之後他就昏倒。他身高比我高，年紀小我

一歲。我打他蠻用力的。之後叫他叫不醒，我

們幫他做CPR，做到老師來」、「我後來想想只

是小事情而已，當時叫李生拿，他卻沒拿。寢

室我住最久，有人比我年紀大，他們會聽我的」

等語，並由洪生於接受警方詢問時表示：「因為

他是新來的，不成文規定要幫其他人拿東西」等

語可證。 

４、18時9分由同舍房另一名少年按下舍房報告燈

通知師長。此期間值勤的孫姓管理員曾於18時7

分10秒經過並巡視該舍房，未察覺異狀，便移

步離開前往B棟繼續巡房。 

５、案發當時立德樓A棟A05房學生按下報告燈時間

為 18時 9分，而當時值勤孫姓管理員正位於 B

棟，其在B03房前與陳姓收容學生談話後，再至

B12房前與賴姓收容學生短暫交談，並於18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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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回到值勤台與另一名楊姓管理員討論學生囚

情狀況，於18時17分再次走進立德樓A棟舍房巡

邏，始發現A05房報告燈閃爍，孫姓管理員立即

前往查看瞭解情況，始發現李生昏倒，孫姓管

理員於舍房門外請該房其他學生按壓李生人中

處、持續呼叫李生。 

６、18時 20分孫姓管理員回值勤台通報 1樓中央

台，18時22分孫姓管理員遂與楊姓管理員拿血

壓計、血氧機趕往該舍房，先將相關儀器透過

窗戶遞交房內學生操作，18時24分始開啟A05舍

房房門。18時27分該舍房內眾人將李生抬出該

房，18時28分中央台撥打119請求派遣救護車到

院，18時29分李生被抬到1樓中央台，18時34分

救護車抵達彰化少輔院。 

７、李生於18時55分由救護車送達仁和醫院急診，

據醫院查復本院表示 李生到院前心跳停止，已

無呼吸、心跳，經心肺復甦70分鐘，心跳未曾

恢復，到院前已死亡。當日19時40分許，醫師

宣告急救無效。 

(二)值勤的孫姓管理員未依「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

關管理人員服勤應行注意事項」之規定落實巡視： 

１、依據「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管理人員服

勤應行注意事項」第28點規定，巡邏舍房應辦之

注意事項如次：(1)房內人數與房外名牌是否相

符。 (2)安全設備有無損壞。 (3)有無企圖脫

逃、自殺、暴行或擾亂秩序之行為。(4)有無爭

吵、鬥毆、喧嘩等情事。(5)有無猥褻、紋身、

賭博、傳遞紙條、藏匿違禁品、裸露下體之行

為。 (6)衣被及其他常置器具是否安放整齊。

(7)受懲罰者有無悔悟情狀。(8)有無塗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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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舍房或毀損公物之行為。(9)有無浪費用水或

擅用電器之行為。(10)有無不按規定方位或矇

頭睡覺之情事。(11)有無將衣物隨意披掛遮擋

視線之情事。(12)有無違反作息規定之行為。

(13)空氣是否流通，舍房是否整潔。詢據彰化

少輔院也表示，管理人員於值勤時段應辦理事

項包含：秩序管理、事務處理(藥品分發、水電

管制、學生反映事項處理、環境維護等)與事故

處理(遇有學生病痛或戒護事故等之處理)。 

２、據事發當時舍房監視器錄影畫面顯示，李生遭

洪生毆打於18時6分33秒在靠近舍房門口之第一

床倒下後，同舍房其他收容學生紛紛趨前關心

李生，已有圍觀、聚集的情形，復據彰化少輔

院舍房外走廊之監視錄影畫面顯示，當時負責

值勤的孫姓管理員於18時7分10秒經過該舍房並

望視該房，惟未察覺有異，便移步離開前往B棟

繼續巡房。孫姓管理員於本院詢問時辯稱：「可

從窗戶看、我有看，但少年常常圍坐討論，太

常干擾少年會反感」云云，顯見該員確實也發現

當時A05舍房學生有圍觀、聚集等涉及秩序管理

情形，卻未詳加注意。對此，該院事後檢討指

出：「將加強值勤人員戒護警覺意識，對於舍房

內動態，應透過瞻視孔巡視舍房內部，目光至

少應停留1至2秒，注意觀察收容人有無圍坐、

聚集、久立瞻視口等其他異常舉動。」矯正署亦

責請彰化少輔院檢討舍房瞻視孔位置之設計，

避免戒護死角影響舍房值勤人員對於房內囚情

動態之掌握。 

(三)舍房報告燈警示訊號未連通中央台，無警示效果： 

１、依彰化少輔院之值勤配置，舍房區設有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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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並有中央台統一指揮。據彰化少輔院指

出：「舍房『勤務點』負責監控及管理所屬收容

學生之一切動態、起居作息、秩序管理、水電

管制、環境維持等事項，『中央台』係勤務指揮

中心之功能，負有監督、指揮、巡視、協助管

理及處理戒護事故之責，各『勤務點』應隨時與

『中央台』保持暢通聯繫」等語。 

２、據本院赴該院實地履勘發現，該院舍房勤務點

僅配置1人值勤，同時需負責巡邏舍房及監看勤

務點監視影像，值勤效果有限。詢據孫姓管理

員向本院表示：「監視器有100個分割畫面，且

打人的速度很快，很難在值勤時看到。事後我

在值勤台把舍房影像放大，仍很難看的出來。」

楊姓管理員也表示：「夜間1名人力而已，舍房

很長，監視器顯示也很差，超過我們能力範圍」

等語。 

３、雖舍房門口設置有報告燈，惟舍房「報告燈」

與該樓層「勤務點」以及「中央台」3者之警示

設備訊號，竟全無連線，如遇有緊急事件時，

聯繫工作仍需由人工層層轉報處理，顯見毫無

警示效果。 

(四)舍房門口的報告燈裝置位置不良，遭走廊上封閉式

白鐵門阻擋，未能及時發現： 

    該院基於維持秩序、避免串連鬧房等考量，

在舍房走廊中段加裝封閉式白鐵門，導致舍房報

告燈之視線遭走廊上白鐵門阻絕(詳如下圖；紅色

箭頭標記處)。顯見舍房收容學生於第一時刻按下

報告燈求救，將因舍房門口的報告燈裝置位置不

良，遭走廊上封閉式白鐵門阻擋，未能被發現。

由當日學生 18 時 09 分按下報告燈後，孫姓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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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8 時 17 分再度返回 A 棟巡邏時始發現李生昏倒

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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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此圖乃自值勤台處往A棟舍房方向望去之攝影；該院基於

戒護考量，在舍房走道中段，另設有鐵門，預防學生鬧

房時產生串聯。 

2.黃色圓圈處即每一房門上方之報告燈；紅色箭頭所指處，

為A05房所在位置，亦即於鐵門後方。 

3.由此圖可知，因走廊中段的鐵門阻擋視線，且房門上方的

報告燈未與值勤台及中央台監視系統有任何聯結，故當

A05房的報告燈亮起，位於中央台、值勤台以及B棟巡邏

之工作人員，實難立即發現。 

4.資料來源：本院赴彰化少輔院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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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舍房報告燈連通值班台的警示燈故障數月，未積極

修繕，致本案發生時，無法發揮通知功能： 

１、本案調查審視彰化少輔院「夜勤舍房值勤日誌

簿」顯示，該院立德樓3樓A動走廊入口之警示燈

(上圖之藍色方框標記處)，早自106年3月起，

經管理人員於106年3月23日及4月2日二度反映

故障待修，並經該院時任訓導科何○○科長批

示「請填修繕單維修」並決行，後續卻未積極落

實修繕，致本案發生時，舍房報告燈無法連通

警示燈，以發揮通知功能。 

２、詢據何○○科長表示：「3月23日、4月2日有同

仁反映(連結舍房之報告燈故障)，之後我有批

示，請值勤人員填修繕單，之後我就不知道

了。」楊姓管理員管理員也表示：「舍房AB棟之

間，以前有一個轉動的燈，但是當天壞掉了，

所以看不到。3月份壞掉，但事發當天仍壞掉」

等語。 

３、於本院調查過程中，彰化少輔院遲未發現此一

缺失，卻辯稱「本院並未聽聞當天舍房報告燈與

立德樓A、B棟之間的警示燈故障之說法」、「立

德樓A、B棟之間之警示燈於案發前、後皆未接

獲同仁或督導人員反應有故障之情形」、「最後

一次反映是4月2日，但到事發前後都沒有再接

獲故障的報修」云云，顯示該院內部管理敷衍、

鬆散。 

(六)事後彰化少輔院調查檢討意見包含「可教導學生遇

有情況危急，報告燈損壞或已按報告燈而值勤人

員仍未前來時，可大聲呼救，以爭取時效」云云，

該院未能積極研議危機事件之有效處理方式及改

善設備，而將照護學生之職責轉嫁於學生，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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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為採，未來允應結合現代科技於監視警示系

統中，俾學生緊急求救訊息獲得最迅速有效之處

理，避免類此情事再度發生。 

(七)綜上，彰化少輔院於106年4月20日晚間，收容於

A05舍房的李生因收封時未將飲料拿回舍房，被該

舍房較資深、擔任房長的洪生以徒手捶打胸口5拳

予以處罰，致李生因胸部鈍擊導致中樞神經性及

心因性休克死亡。當晚李生遭毆打後於18時6分倒

下，雖同舍房另一名收容學生於18時9分即按下報

告燈通知師長，卻因值勤的孫姓管理員未落實巡

視、舍房報告燈連通值班台的警示燈故障數月未

修、舍房門口的報告燈裝置位置不良，遭走廊上

封閉式白鐵門阻擋未能發現、舍房報告燈警示訊

號未連通中央台等設備老舊、管理落伍因素，致

值勤的孫姓管理員遲至18時17分始發現異狀，遲

至18時24分開啟該舍房，將李生送醫，凸顯該院

緊急呼救警訊系統嚴重失靈，貽誤李生送醫契

機，核有重大違失。 

二、彰化少輔院對於106年4月20日18時6分李生遭毆昏厥，

於晚間19時40分許經醫院宣告急救無效後，隨即通報彰

化地檢署、矯正署，卻遲至21時2分始通報警察機關，

明顯延遲報案。警方到場後表示對學生進行調查並製作

筆錄，該院卻以感化教育少年有監獄行刑法之適用為

由，拒絕警方訊問學生，明顯引據法令錯誤，且因該院

錯誤引據監獄行刑法之適用，限制警方偵辦作為，致封

鎖管制現場、製作筆錄等重大刑案標準作業程序難以實

踐。而彰化少輔院雖拒絕學生接受詢問，卻於事發時隨

即將4名學生移出A05舍房並開始對少年進行調查及製

作筆錄。且綜據相關事證均顯示警方於當日確實未能訊

問收容學生，該院由時任訓導科科長何○○調度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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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科長卻一再辯稱配合警方提帶學生於「員工餐廳」進

行調查訊問，事後始坦承並無學生接受警方訊問，該科

長顯然未陳明實情並刻意隱瞞，核有違失。 

(一)矯正機關重大事故通報規定如下： 

１、按「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囚情動態通報實施要

點」第5點規定，例行通報由督勤人員(督勤官)

以獄政系統（或傳真、電話）向通報中心通報，

該要點第10點規定，重大事件（事故）通報需指

定副首長或秘書於半小時內以電話或其他最迅

速之方式向矯正署署長、副署長、安全督導組

組長或分區視察等人員報告，事故處理過程中

並應隨時通報案情之後續發展。同要點第11點

規定，各矯正機關於重大事件(事故)發生後，

除依規定通報外，應迅速將「重大事件通報表」

傳真矯正署矯正機關囚情動態通報中心。 

２、法務部104年5月28日函頒「矯正機關防治及處

理收容人遭受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及其他

欺凌事件具體措施」，通報程序指出：「1.矯正

機關人員知悉收容人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性

霸凌及其他欺凌事件，應立即通報機關督勤人

員，……2.矯正機關辦理未滿18歲少年之通報

時，應併通報其父母、監護人或最近親屬；如

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時，另應主動向轄內少

年法院(庭)報告。」 

３、按少年輔育院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學生在

院內死亡者，應即報知檢察官檢驗，並通知其

父母、監護人或最近親屬領取屍體，經通知後

滿24小時無人請領者，埋葬之。」以及矯正署

105年9月9日法矯署勤字第10501775560號函知

各矯正機關「遇有收容人在矯正機關死亡（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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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住院死亡）時，矯正機關應依規定報請檢察官

相驗；檢察官於接獲矯正機關報請相驗後，得

視具體情形逕前往相驗，或受理後先指揮司法

警察（官）前往處理，不應以未經司法警察機關

報驗為由，拒絕相驗。」 

(二)本案李生送醫後，當晚19時40分許，經醫院急救無

效宣告死亡，彰化少輔院知悉後通報聯繫相關單

位情形如下： 

１、通報彰化地檢署： 

(１)該院杜聰典院長於當晚20時許以電話通知彰化

地檢署黃玉垣檢察長知悉。 

(２)該院名籍承辦人劉○○於21時許通知彰化地檢

署法警室，該法警室告知隔日函報處理，故該

院於隔日(4月21日)上午8時27分依規定函請該

署檢察官相驗。 

２、聯繫李生家長： 

(１)19時27分至30分，彰化少輔院人員撥打3通電

話分別聯繫李生母親及姊姊，均未接通。 

(２)19時31分聯繫上李生姊姊，告知李生送醫，並

請李生家屬儘速前往醫院。 

(３)19時45分，李生母親回電彰化少輔院，得知後

趕赴醫院。 

３、通報矯正署：當晚20時許由該院杜聰典院長以

電話通報矯正署囚情動態通報中心輪值人員，

隨後於20時20分由該院訓導科長何○○傳真通

報表單。 

４、通報轄區派出所：當日晚間21時2分由該院勤

務中心鄭○○導師通知田中分局內安派出所，

該派出所警員許明煌受理。 

(三)據彰化少輔院中央台戒護日誌簿記載，晚間 9 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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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班導師鄭○○向內安派出所報案。雖彰化少

輔院表示已主動通知警方，但該報案時間距離事

發時間已間隔 1 個多小時，明顯延遲報案： 

    本案事發(106 年 4 月 20 日)18 時 6 分 33 秒，

李生遭毆打倒下後，18 時 43 分救護車離開彰化少

輔院後，隨即於 18 時 50 分隔離 A05 房 4 名學生進

行個別談話訊問，醫院並於 19 時 40 分回報彰化少

輔院李生急救無效後，該院杜聰典院長通報彰化

地檢署及矯正署署長，卻遲至 21 時 2 分始向轄區

派出所報案，事隔約 1 小時多。此有彰化少輔院中

央台戒護日誌簿記載：「2102 值班導師鄭○○向內

安派出所報案，警員許○○受理，表示會速來做

筆錄」可證，該報案時間距離事發時間已間隔 1 個

多小時，明顯延遲報案。 

(四)警方到場後表示對學生進行調查並製作筆錄，該

院卻以感化教育少年有監獄行刑法之適用為由，

拒絕警方訊問，明顯引據法令錯誤，且因該院錯

誤引用法令，限制警方偵辦作為，致封鎖管制現

場、製作筆錄等重大刑案標準作業程序難以實

踐： 

１、按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1項規定：「法

院法官或檢察署檢察官傳喚或通知受刑人，應

用傳票或通知書並通知執行監獄。」法務部指

出：「按少年輔育院屬執行感化教育之處所，不

應準用監獄行刑法及其施行細則」，顯見訊問少

輔院收容學生無監獄行刑法之適用。 

２、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楊○○警員於21時18分

入院，嗣後有余○○(內安派出所)、顏○○(偵

查隊)及鄭○○(田中分局長)陸續到院後，院方

則以該院為矯正機關，如訊問收容人，應依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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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行刑法之規定，應備文通知為理由，拒絕警

方訊問學生，內安派出所楊○○巡佐並向本院

表示：「院方表示，本案孩子是受刑人的身分，

需要公文程序，不可以隨便訊問」等語。惟矯正

署人員於接受本院接受詢問時稱：「對感化少年

應優先適用感化教育相關法令，例如少年輔育

院條例，應無監獄行刑法的適用」等語，凸顯彰

化少輔院引據法令錯誤。 

３、按重大刑事案件的標準作業程序，據內安派出

所余○○副所長表示：「一般都拉封鎖線，並採

證」內安派出所楊○○巡佐表示：「刑案要通報

勤務中心」田中分局偵查隊顏○○隊長也表示：

「現場封鎖，再採證，之後偵辦。主嫌會立刻

訊問，避免錯失第一個時間點。如當事人表示

夜間不偵訊，才會隔天再問。一般刑案無須取

得檢察官同意。依規定是24小時，檢警共用16

小時時間，即16小時內要送到檢方，檢方用另

外8小時考慮是否聲押」等語，發生重大刑事案

件時，會由警方於現場拉封鎖線，確保現場完

整，惟內安派出所楊○○巡佐表示：「我2030接

獲勤務中心值班台無線電通知，2035到達彰少

輔，2040登記後在少輔院辦公室等待」等語。益

見因該院錯誤引用法令，限制警方偵辦作為，

致封鎖管制現場、製作筆錄等重大刑案標準作

業程序難以實踐。 

(五)綜據相關事證顯示，警方於本案案發當日確實未

能訊問收容學生，該院由時任訓導科何○○科長

調度指揮，何科長卻一再辯稱該院配合警方提帶

學生於「員工餐廳」進行調查訊問，事後始坦承並

無學生接受警方訊問，該科長顯然未陳明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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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有違失： 

１、本院詢據田中分局員警表示，當日僅能配合彰

化少輔院要求於訓導科辦公室等待，未能進入

舍房亦未詢問案關學生，直至田中分局偵查隊

鑑識小組人員當晚11時許到院，始由該院引導

入舍房採證等情， 詢據員警表示：「……我們

沒有機會跟孩子說到話」、「院方表示，本案孩

子是受刑人的身分，需要公文程序，不可以隨

便訊問」、「偵查隊有一直要提訊少年，有一直

在跟院方交涉這個問題」、「他們隔離，也準備

好要訊問，但檢察官與訓導科溝通完，檢察官

指示隔日再問，我們依指示辦理」等語可證，該

院杜聰典前院長也表示：「警方當天本來要帶走

孩子，我告知他們沒有提票，田中分局偵查隊

長有請示檢察官，之後就沒有問孩子」等語，在

在顯見警方未能訊問收容學生。 

２、經本院調查委員兩度詢問時任該院訓導科何○

○科長，其辯稱：「9：40pm左右有3至4個警員

入院，一個一個問學生大概案發經過」、「我調

派的，學生一個一個分別進餐廳；等待的學生

就隔離。我在餐廳外面，等警方問完，我再去

帶次一位學生」、「杜院長說沒有，是因為杜院

長在辦公室，但警方部份是我在處理的，我有

看到警察進到員工餐廳」等語。 

３、綜據相關事證顯示，警方於本案案發當日確實

未能訊問收容學生，截至本院詢問後，何○○

科長始改口坦言：「當時因中央台多項事務繁

忙，故並無派員陪同學生，洪生交由警方鑑識

小組於員工餐廳內採證」等情，顯然其說詞前後

不一，有所隱瞞，未陳明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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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警方於本案案發當日確實未能訊問收容學生，，

彰化少輔院卻於18時43分救護車離開彰化少輔院

後，隨即於18時50分隔離A05房4名學生進行個別

談話訊問、撰寫陳述書並製作筆錄至當晚21時，

事件調查處理過程透明度不足： 

１、依據少年輔育院條例第49條規定：「在院學生

有違背紀律行為時，得施以左列1款或數款之懲

罰：一、誥誡。二、停止發受書信。但每次不

得逾7日。三、停止接見1次至3次。四、勞動服

務1日至3日，每日以2小時為限。」復依矯正署

「防治及處理收容人性騷擾、性霸凌及其他欺

凌事件具體措施」第2點第4項規定：「收容人如

有違反矯正法規之情事，應依相關規定辦理懲

處。」 

２、警方於本案案發當日，確實未能訊問彰化少輔

院收容學生，該院卻於 18時 43分救護車離開

後，隨即於18時50分隔離A05房4名收容學生，進

行個別談話訊問、撰寫陳述書，並製作筆錄至當

晚21時許。該院查復本院表示：「針對院內發生

戒護事件，應判定是否學生有違背紀律之行

為，此係依據少年輔育院條例第43條、第49條

規定
1
辦理，並依法務部104年5月28日函

2
規定，

對該4名收容學生進行訪談並製作談話筆錄，俾

利完成後續行政調查」等語。然矯正署人員則表

示：「應該不是依據少年輔育院條例第43條，而

                                      
1
少年輔育院條例第 43 條：「在院學生應斟酌情形予以分類離居。但有違反團體生活紀律之

情事而情形嚴重者，經院長核定，得使獨居。前項獨居之期間，每次不得逾 7 日。」第 49

條：「在院學生有違背紀律行為時，得施以左列 1 款或數款之懲罰：一、誥誡。二、停止發

受書信。但每次不得逾 7 日。三、停止接見 1 次至 3 次。四、勞動服務 1 日至 3 日，每日以

2 小時為限。」  
2
法務部 104 年 5 月 28 日法矯字第 1040600076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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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矯正署『防治及處理收容人性騷擾、性霸凌

及其他欺凌事件具體措施』。畢竟事實尚未釐

清，釐清後才能送違規」等語。 

３、據上，經審視少年輔育院條例、「矯正機關防

治及處理收容人遭受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

及其他欺凌事件具體措施」及事件處理流程之內

容，並未敘明應立即調查處理，且詢據該院向

本院表示：事發當時多項事務繁忙等語。而彰

化少輔院拒絕警方偵訊學生在先，事發當時多

項事務繁忙，該院卻急於對事發學生製作筆

錄，難免啟人疑竇。 

(七)綜上，本案於 106年4月 20日 18時 6分李生遭毆昏

厥，於晚間19時40分許經醫院宣告急救無效後，彰

化少輔院隨即通報彰化地檢署、矯正署，卻遲至21

時2分始通報警察機關，明顯延遲報案。警方到場

後表示對學生進行調查並製作筆錄，該院卻以感化

教育少年有監獄行刑法之適用為由，拒絕警方訊問

學生，明顯引據法令錯誤，且因該院錯誤引據監獄

行刑法之適用，限制警方偵辦作為，致封鎖管制現

場、製作筆錄等重大刑案標準作業程序難以實踐。

而彰化少輔院雖拒絕學生接受詢問，卻於事發時隨

即將4名學生移出A05舍房並開始對少年進行調查及

製作筆錄。且綜據相關事證均顯示警方於當日確實

未能訊問收容學生，該院由時任訓導科科長何○○

調度指揮，何科長卻一再辯稱配合警方提帶學生於

「員工餐廳」進行調查訊問，事後始坦承並無學生

接受警方訊問，該科長顯然未陳明實情並刻意隱

瞞，核有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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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結，彰化少輔院於106年4月20日晚間發生同

房之洪姓少年與李姓少年衝突，致李姓少年緊急送醫急

救後仍不幸因胸部鈍擊導致中樞神經性及心因性休克身

亡之事件，當晚李生遭毆打後於18時6分倒下，雖同舍房

另一名收容學生於18時9分即按下報告燈通知師長，卻因

該院是日值勤的管理員未落實巡視、舍房報告燈連通值

班台的警示燈故障數月未修、舍房門口的報告燈裝置位

置不良，遭走廊上封閉式白鐵門阻擋未能發現、舍房報

告燈警示訊號未連通中央台等設備老舊、管理落伍因素

，致值勤管理員遲至18時17分始發現異狀，遲至18時24

分開啟該舍房將李生送醫，顯示該院緊急呼救警訊系統

嚴重失靈，貽誤李生送醫契機；且事發後，該院延遲報

案並引據法令錯誤，而拒絕警方詢問學生、限制警方偵

辦作為，致警方處理重大刑案標準作業程序難以實踐，

惟該院卻於事發時隨即將相關學生移出舍房並開始進行

調查及製作筆錄，均核違失情節嚴重。彰化少輔院違失

情節嚴重，爰依監察法第24條提案糾正，移送法務部轉

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